
 

範例一： 

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生命科學系典藏保育類動物標本(或樣本)清單 

 

填報日期：100 年 08 月 15 日 

品    名 
數量 

(含單位) 
採集地 典藏地點 保管人 同意文件字號 

收執單據 

(開立單位) 
典藏日期 備註 

小燕鷗血液樣本 10 cc 彰化縣伸港鄉大肚溪

口 

本校生命科學系

生態實室 
王○○ 臺北市政府 100.8.1 府建三

字 010032805200 號 

有 (本校生命科

學系，如附件一) 
100.08.01 序號： 

1000801A-1000801J 

高身鏟頜魚魚鰭樣

本 

10 付 高雄縣三民鄉楠梓仙

溪 

本校動物標本典
藏室 

李○○ 臺北市政府 100.8.1 府建三

字 10032805230 號 

有 (本校動物標
本典藏室，如附
件二) 

100.08.09 序號： 

1000809C-1000809L 

大冠鷲標本 1 隻 臺北縣三峽鎮滿月圓
國家森林遊樂區 

農委會林務局紅
樹林生態展館 

洪○○ 臺北縣政府 100.8.5 北府農

林字第 1000774584 號 

有 (林務局羅東
處台北工作站，
如附件三) 

100.08.10 序號： 

1000810A 

填報人：(簽名或職名章)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單位主管：(系主任章) 



 

參考範例二： 

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生命科學系典藏保育類動物標本(或樣本)自行銷毀紀錄 

一、銷毀時間：***年**月**日**時**分 

二、銷毀地點：臺北市立動物園焚化爐 

三、執行人員單位、職稱及姓名： 

1. 

2. 

… 

四、銷毀品目： 

項次 品      名 數量 單位 備註 

1 疑似玳瑁戒指 1 件  

 （以下空白）    

清點人單位、姓名及職稱： 

 

五、銷毀方式： 

焚化爐焚毀(化學處理、就地掩埋) 

六、銷毀程序： 

09:00  人員簽到及工作分配 

10:00  銷毀品目清點 

13:00  銷毀 

七、結束時間：***年**月**日**時**分 

八、備註：執行照片 3 張如后附。 



 

參考範例三： 

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生命科學系典藏保育類動物標本(或樣本)委託銷毀紀錄 

 

一、點收時間：***年**月**日 

二、銷毀地點：臺北市立動物園焚化爐 

三、執行單位： 

臺北市立動物園 

四、銷毀品目： 

項次 品      名 數量 單位 委託函日期及文號 備註 

1 
疑似玳瑁戒指 1 件 

100.08.15 

師大生科字第 1001700761 號 

 

 （以下空白）     

清點人姓名及職稱： 

 

五、銷毀方式： 

焚化爐焚毀(化學處理、就地掩埋) 

七、執行時間：***年**月**日**時**分至**時**分



 

參考範例四：典藏領據 

領        據 

茲收到貴系送請本單位典藏之野生動物樣本（如下列清單），經

點交無訛。 

此致 

國立臺灣師範大學生命科學系 

 
項次 品      名 數量 單位 典藏函日期及文號 備註 

1 
疑似玳瑁戒指 1 件 

100.08.15 

師大生科字第 1001700761 號 

 

 （以下空白）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     

 

簽收人  單位：臺北市立動物園 

        姓名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職稱： 

 

中華民國    年          月          日 



 

○○縣(市)瀕臨絕種及珍貴稀有野生動物死亡解剖書(證明書) 

(限哺乳類、鳥類、爬蟲類、兩棲類及魚類使用) 

獸醫師查驗暨簽發日期： 

所

有

人 

姓名  身分證字號  出生日期 民國   年  月  日 

戶籍地址  
簽

章 
 通訊地址  

聯絡電話 公 宅 手機 

死
亡
動
物 

登記日期 民國    年    月    日 登記文號  

中名  學名  

年齡  性別  
體長或 

吻肛長 
 體重 

 

死亡時間 民國    年    月    日    時    分 

外

觀

症

狀 

(異常現象，請特別註明) 

剖

檢

紀

錄 

(異常現象，請特別註明) 

死

亡

原

因 

 

備

註 

 

獸醫師姓名  執業字號  

通訊地址  

聯絡電話 公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手機 

獸醫師簽章： 

參考範例六 



 

 注意事項 

一、 本解剖書以一隻ㄧ張為原則，如不敷所需，請自行影印使用。 

二、 所有人應將本解剖書經獸醫師簽署後，自動物死亡之日起 30日內送

交直轄市、縣(市)主管機關備查。直轄市、縣(市)主管機關於受理

時，除將該動物登記資料註銷外，如發現有傳染疾病之虞者，應即

聯絡當地衛生或動物防疫機構追蹤處理。 

三、 非因傳染病死亡，而學術研究機構、公立或政府立案之私立動物園、

博物館、野生動物所有人或占有人等製作標本時，經主管機關之同

意，得以獸醫師簽發之死亡證明書代替死亡解剖書。死亡證明書無

須記載剖檢紀錄。 

 


